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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公安局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

通知

渝民〔2025〕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公安（分）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城市管

理局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相关部门，

市救助管理站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流浪乞讨人员

救助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、加强和创新社

会治理，进一步织密救助服务网络，实现全市救助管理工作创新

转型、提质增效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保障，凝聚部门救助管理工作合力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，落实区县救助

管理属地责任，充分发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议事协调机制作

用，定期召开会议推动研究解决救助管理面临的重大、复杂问题。

民政、公安、城管等部门要明确专人建立常态化工作对接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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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沟通处理救助管理突发事件。建立警务人员常态化巡查机制，

对救助量较大的救助管理机构，公安机关要结合社区警务布点设

立警务室或派驻民警，协助做好身份核查、站内安全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配合。民政、公安、城管等部门和单位应统

一认识，按照“自愿受助、无偿救助”的原则提供救助服务，切

实尊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乞讨人员自主意愿，及时向

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，并将流浪乞讨人员规范转介移交相

应部门或属地救助管理机构（附件 1），完善书面交接手续。

（三）探索数字赋能。民政要加强与公安、城管等部门数据

共享和业务协同，赋权部分区县试点推进救助管理跨部门综合指

挥调度体系建设，贯通区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三级救

助服务体系，合理运用“雪亮工程”“智慧城管”等数字平台，

在指挥调度、快速响应、街面巡查、转介处置、跟踪回访等环节

提升救助服务质效，实现“一地创新、全市共享”。

（四）着力改革创新。依托公安治安岗亭和警务站、福彩代

销点和养老服务站等平台建设临时救助点、求助引导点，扩大救

助服务网络覆盖范围。提升各部门网络、数据、技术、物资、人

才等救助资源利用集约化水平，搭建跨部门、跨层级的综合型救

助服务平台，畅通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核实、医疗救治、救助返乡

等“一站式服务”通道。汇集跨部门优势人才资源，打造全市救

助管理教育实训基地，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。

二、认真履职尽责，确保救助管理服务有效供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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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视联合巡查。公安机关、城市管理等部门要按照职

责分工履行街面巡查职责，强化社会面巡逻查控和重点场所治安

管控力度，合理部署安排力量，对辖区中心区域、人员密集场所、

交通枢纽周边、地下通道等部位开展常态化巡查。针对“寒冬送

温暖”“夏季送清凉”专项救助期间及极端天气，公安、城市管

理和民政等部门应组织开展联合巡查，确保不发生极端事件。对

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，公安部门要依法依规处理，有效防范和减

少“强讨恶要”“职业乞讨”等不文明现象。

（二）加强分类处置。公安、城市管理部门发现流浪乞讨人

员的，应当告知其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。对其中的残疾人、

未成年人、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员，应护送至救助管理机构，并

履行书面交接手续，不得中途遗弃；护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，

应征得本人同意。对突发疾病人员，应立即通知急救机构或直接

护送至医疗机构进行救治，并及时通知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到医疗

机构甄别身份。对不愿接受救助的，应告知其救助管理机构联系

和求助方式，并视情记录劝导情况。对因醉酒、强讨恶要、占据

损毁公共设施等违反治安管理、城市管理规定的，应当依法依规

处理。对疑似精神障碍、突发疾病、未成年、醉酒状态等特殊流

浪乞讨人员，应按《特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处置程序》（附件 2）

规范救助。

（三）强化救助协作。民政部门应切实担负起本地救助管理

工作主体责任，在推动救助管理政策制定、设施建设、资金保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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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配备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。区县民政部门应加强

对下设救助管理机构的监管、指导，建立责任人定点联系制度、

健全日常统计报告和异常情况报告制度，履行救助管理行业安全

管理职责，督促其及时有效救助辖区内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，保

障其合法权益。严格审核、审慎选择托养机构，加强对救助管理

机构和托养机构的常态化、立体化、经常性监督。会同卫生健康

部门为患病流浪乞讨人员及时提供医疗服务。广泛动员、引导志

愿者、公益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救助管理工作。指导乡

镇（街道）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反复外出流浪人员落实社会救助、

社会福利、社会保障等政策，解决实际生产生活困难，从源头上

避免再次外出流浪。

公安部门应当做好身份核查工作，及时受理、回复救助管理

机构基本信息协查请求，收到救助管理机构协助核查书面申请一

个月内，通过人像识别、DNA 采集比对等技术手段免费开展相

关核查工作并书面反馈核查结果。着力解决其户口问题，对查明

身份但户口已被注销的流浪乞讨人员，原户籍地公安机关应及时

恢复其户籍登记；对无法查明身份的流浪乞讨人员，按照解决无

户口人员户口问题相关规定，办理落户手续；对已安置落户的流

浪乞讨人员，经查清身份发现其在原籍已登记户口的，依法注销

重复户口。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，依法处置影响救助管理机构

正常工作秩序的各类案事件；依法查处流浪乞讨人员强讨恶要、

滋扰他人、扰乱公共秩序、危害交通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；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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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虐待和故意伤害流浪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，以及拐卖、

拐骗、组织、胁迫、诱骗、利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牟利或

组织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和团伙，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

的合法权益。

城管部门应依法做好防范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市容环境卫

生行为的管理工作，依法处置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损毁公共设施的

行为。

卫生健康部门应当确定流浪乞讨人员的定点医疗机构；指导

医疗机构救治流浪乞讨人员过程中，严格执行基本医疗服务收费

标准，按照诊疗技术规范、紧急救治基本标准实施合理检查及治

疗，按照基本药物目录范围使用药品。

三、联合专项攻坚，深化救助服务和综合治理

（一）强化工作部署。进一步深化“冬季送温暖”专项救助

行动要求，确定每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为“冬季送温暖”联

合救助攻坚期，民政、公安、城管等部门加强联动，切实做好元

旦、春节、寒假等极端条件下救助管理工作，及时有效救助流浪

乞讨人员，强化对职业乞讨、长期流浪、骗取救助等行为的有效

治理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难点。聚焦重点区域，在车站、码头等人员

流动密集部位，民政、公安设立联合临时救助点，及时核实身份、

快速救助返家。聚焦重点行为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通过公安部

门核查身份、民政部门核实救助情况等方式，加大职业乞讨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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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力度。聚焦重点人群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加强长期流浪人

员劝返力度，指导区县救助管理机构联合基层派出所、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建立工作台账和跟踪记录。

（三）创新方式方法。定期联合巡查，区县民政、公安、城

管等部门在联合救助攻坚期间每周组织联合巡查不少于 1 次，并

指导基层派出所、民政办定期开展街面巡查。强化科技赋能，充

分运用“雪亮工程”“智慧城管”等数字平台，及时发现和快速

救助流浪乞讨人员。引导社会参与，充分动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

公益慈善组织、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织，环卫职工、公交出租

司机、快递员、夜间安保人员等积极参与发现报告、街面劝导和

应急救助服务。

附件：1.全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一览表

2.特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处置程序

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公安局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5 年 1 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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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一览表

序

号
机构名称 值班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

1 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023-86831353 重庆市江北区蚂蝗梁 16号

2
重庆市万州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58802211 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 3884号

3
重庆市涪陵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72270777 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红星社区 5组

4
重庆市渝中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3708967 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211号

站内救助由市救助

站代管

5
重庆市大渡口区救

助管理站
023-68086089

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 122号富士达大

厦 8楼

站内救助由九龙坡

区救助站代管

6
重庆市江北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7851521

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村 78号国际商会大

厦 1405
站内救助由市救助

站代管

7
重庆市沙坪坝区救

助管理站
023-65206976 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王家院

8
重庆市九龙坡区救

助管理站
023-68423679 重庆市九龙坡区毛线沟杨渡一村 15幢

9
重庆市南岸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2832506

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行政中心 B区 2
号楼 605

站内救助由巴南区

救助站代管

10
重庆市北碚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8863639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劳动村 179号

11
重庆市綦江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8663272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黄木湾 19号

12
重庆市大足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3722680

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翠丰路 2
号

13
重庆市渝北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7824051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翠屏路 39号

14 重庆市巴南区救助 023-86538051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新市街 9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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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机构名称 值班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

管理站

15
重庆市黔江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79222209 重庆市黔江区正舟路南段 635号

16
重庆市长寿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0244249 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凤岭路 26号

17
重庆市江津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7521459

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琅山开发区部队

还房综合楼 C憧 1-1-1 号

18
重庆市合川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2883594

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办事处思居铺

101号

19
重庆市永川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9886992

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渝西大道西段

（爱颐老年养护中心旁）

20
重庆市南川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71643995

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火车站大道 46号

附 4、5、6、7号

21
重庆市璧山区救助

站
18983103636

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狮社区泰山街

十一号

22
重庆市铜梁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5692695 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翠英村 7组

23
重庆市潼南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44555744

重庆市潼南区梓潼街道办事处翠柏路 6
号

24
重庆市荣昌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1478904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城南大道 417号

25
重庆市开州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52220678

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南山西路 116号

附 1号

26
重庆市梁平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53222166 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机场路 159号

27
重庆市武隆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77728202 重庆市武隆区芙蓉中路 30号

28
重庆市两江新区救

助管理站
023-67883461

两江新区火车北站南广场钟楼旁地下负

一层

站内救助由渝北区

救助站代管

29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

救助管理站
023-48270889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文化路 1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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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机构名称 值班电话 详细地址 备注

30
重庆市高新区救助

管理站
023-68682619

重庆市九龙坡区高新区高新大道 6号重

庆高新区管委会

站内救助由九龙

坡、沙坪坝区救助

站代管

31
重庆市城口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59266876 重庆市城口县葛城街道东大街 6号

32
重庆市丰都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0719333 重庆市丰都县水天坪观塔路 151号

33
重庆市垫江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4514919 重庆市垫江县黄沙镇万胜社区 3组

34
重庆市忠县救助管

理站
023-54630160 重庆市忠县复兴镇西流村村委上行 50米

35
重庆市云阳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55167261 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路 360号

36
重庆市奉节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56836995 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少陵路 220号

37
重庆市巫山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57695181 重庆市巫山县广东中路 98号

38
重庆市巫溪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51515513 重庆市巫溪县柏杨街道丰益社区丰益路

39
重庆市石柱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3310958 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万寿大道 43号

40
重庆市秀山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6863963 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凤栖北路 59号

41
重庆市酉阳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5552321 重庆市酉阳县钟多街道酉州路 3号附 3号

42
重庆市彭水县救助

管理站
023-78495358

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文庙社区果园路

6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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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特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处置程序

公安、城管等部门对发现的流浪乞讨、临时遇困、务工暂无

着落人员（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）应及时分类进行处置。对疑

似精神障碍、需送医救治、未成年、醉酒状态等四类特殊流浪乞

讨人员按以下流程规范处置。

一、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乞讨人员

（一）流浪乞讨人员

1.初步判断。通过其语言、行为、动作、交流等方面判断是

否存在异常；存在异常的，精神状况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。

2.通报属地救助管理机构流浪乞讨人员相关情况。

3.按照救助管理机构提示，将流浪乞讨人员护送至指定的流

浪乞讨人员定点精神卫生机构诊治。

4.公安部门应核查流浪乞讨人员身份信息。

5.及时与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公安部门发

现的，应填写《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知流

浪乞讨人员身份信息。

（二）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流浪乞讨人员

1.初步判断。通过其语言、行为、动作、交流等方面判断是

否存在异常；存在异常的，精神状况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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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护送至卫生健康部门指定的精神卫

生机构诊治。

3.通知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到医院甄别是否属于流浪乞讨人

员。医院发现疑似精神障碍人员急需救治的，应当及时救治，并

在救治同时报请公安机关处置。

4.属于流浪乞讨人员的，及时与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

手续，移交救助管理机构予以救助；公安部门发现的，应填写《公

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知流浪乞讨人员身份信

息。不属于流浪乞讨人员的，由公安机关联系其亲属、单位接回，

或移交精防机构；医疗费用可通过城乡医保制度、困难群众医疗

救助制度、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等统筹解决。

二、需送医救治的流浪乞讨人员

（一）流浪乞讨人员

1.初步判断。通过其伤口、流血情况、病征表现、面色、体

温、脉搏等方面判断是否需要立即送医救治。

2.询问求助意愿。在不影响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健康的情况下，

应征询流浪乞讨人员本人意愿。

3.通报属地救助管理机构流浪乞讨人员相关情况。

4.按照救助管理机构提示，将流浪乞讨人员护送至指定的流

浪乞讨人员定点医院诊治。紧急情况下，通知 120 接诊处置。

5.核查流浪乞讨人员身份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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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及时与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公安部门发

现的，应填写《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知流

浪乞讨人员身份信息。

（二）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流浪乞讨人员

1.初步判断。通过其伤口、流血情况、面色、体温、脉搏等

方面判断是否需要立即送医救治。

2.询问求助意愿。在不影响生命健康的情况下，应征询病人

本人意愿。

3.将患病人员按就近就便原则护送急救机构诊治。紧急情况

下，通知 120 接诊处置。医院发现病人急需救治的，应当及时救

治，并在救治同时报请公安机关处置。

4.通知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到医院甄别是否属于流浪乞讨人

员。

5.属于流浪乞讨人员的，及时与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

手续，移交救助管理机构予以救助；公安部门发现的，应填写《公

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知流浪乞讨人员身份信

息。不属于流浪乞讨人员的，由公安机关联系其亲属、单位接回；

医疗费用可通过城乡医保制度、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、疾病应

急救助基金等统筹解决。

三、流浪未成年人

（一）流浪未成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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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核实身份。公安部门确认是否属于未成年人。城管部门发

现流浪未成年人，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处置。

2.发现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，应当进行调查、甄别，对有

胁迫、诱骗、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，要依法查处；

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，应当批评、教育并引导

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。

3.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所在的寄宿制学校，并要求

其接回。

4.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所在的寄宿制学校不能接回的，公

安机关应当护送其返回住所、学校。

5.无法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学校取得联系的：

（1）询问其求助意愿；

（2）愿意接受救助的，核查身份信息，护送至属地救助管

理机构；

（3）及时与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公安部

门发现的，应填写《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

知流浪乞讨人员身份信息。

（二）实施严重不良行为不属于流浪未成年人的情形

1.核实身份。确认是否属于未成年人。

2.依法处理。公安机关依法对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

予以矫治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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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所在的寄宿制学校，要求其

接回，并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。

4.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所在的寄宿制学校不能接回的，公

安机关应当护送其返回住所、学校。

5.无法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学校取得联系的：

（1）询问其求助意愿；

（2）愿意接受救助的，核查身份信息，护送至属地救助管

理机构；

（3）及时与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公安部

门发现的，应填写《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》，并告

知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和涉案真实情况。

（4）协调警务力量共同参与救助期间管理工作。

四、醉酒状态流浪乞讨人员

1.初步判断。公安机关应判断醉酒人员状态，对本人有危险

或者对他人的人身、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是否有威胁。城管部门发

现醉酒状态流浪乞讨人员，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处置。

2.有危险或威胁的，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。

3.因醉酒昏迷等可能危及生命健康安全的，应当直接护送至

急救机构进行救治。

4.酒醒后询问其求助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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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愿意接受救助的，核查身份信息，可以告知其到救助管理

机构接受救助；也可以征得其同意后护送至属地救助管理机构，

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


